
 

- 1 - 

法庭判重或判輕，取決於您的犯後態度 

讀者來函問：我是位小營造公司的負責人，為標得政府工程，多年來均

向大公司借牌投標，今年初竟被調查員查辦，說借牌標工程是犯罪，是

真的嗎？後遭檢察官起訴，法官開庭時問我認不認罪，我就說我不知道

這是犯罪，法官又說，這是輕罪，看我是否考慮認罪，他可以給我『寄

罪』的機會，請我回去想看看云云，法官為何如此說？請問下次開庭我

該怎麼辦？ 

 

答： 

借牌標工程，在各行各業都有，可謂司空見慣，實不足為奇。但若你借牌是

來參與政府機關的投標，可就犯政府採購法，算是犯罪，最重可關你三年。所以，

縱使你有得到借你牌照的公司負責人同意，仍然要負起『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標』的罪名；而借你牌照的公司負責人，也會受你牽連，亦犯了『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的罪名。所以，你說借牌標工程，若屬私人工程，或許很難卡

到什麼罪名；但若屬政府機關（含學校），又被查獲，恐怕就得吃上官司了。  

刑事法庭裡，尤其是第一次備準庭，法官都會先問被告認不認罪，且對於沒

錢請律師又不懂如何打官司的人，都還會苦口婆心的跟被告解釋，什麼是『認罪

協商』？什麼是『簡易判決』？什麼是『簡式審判程序』？法官會如此說，乃是

常有的法庭現象，也可說你運氣還不錯，碰上一位想給你『機會』的法官。 

你所提的『寄罪』，專業術語叫做緩刑，就是給你暫緩執行入監，也就是不

用去關。法官是否給你『寄罪』、緩刑，關建點在於你是否有前科及認罪。我前

天去法院公訴蒞庭，也碰到一件違反政府採購法的案子。一位被告也是跟人借牌

去標政府工程，另位被告是牌照借人家去標政府工程，當法官問完被告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後，我就說被告如何向人家借牌投標，另位被告如何借人家牌去投標，

而違反政府採購法的罪名，最重可關三年云云。法官就對被告說，對於檢察官起

訴的事實及罪名，認不認罪？其中一位被告稱：要認罪，但請給我『寄罪』的機

會。另位被告就不認罪。法官就說：既然一位被告認罪，檢察官對於用那種審判

程序結案有什麼意見？我就起稱：這位被告既然認罪，表示其犯後態度還不錯，

為避免浪費司法資源，同意本件改用簡易判決或簡式審判程序（以後都不用再開

庭結案）。至於，是否『寄罪』、緩刑，尊重法庭的職權。至於不認罪的被告，

檢察官補充陳述起訴要旨，若庭上認為這位被告有罪，則請判一年，勿給『寄罪』。 

由此可知，認不認罪，端在於你的態度，如果證據會讓你跑不掉，可考慮認

罪；若證據並不充分，你當然可以跟檢察官打官司，但萬一須冒著被判較重刑度

的風險。。不過，話說回來，法官是否給你『寄罪』？除了沒前科，態度好外，

也須你所犯的罪名須被判二年以下。司法實務上，法官要判多久啦、是否給緩刑

啦，就像檢察官是否給被告緩起訴（暫緩給你起訴，但讓你捐錢做好事），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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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很好拿捏的事，但大部分都還是會參考相同或類似案件的判決。像是車禍

過失致死的案件，對於未與死者家屬達成民事和解的被告，我好像沒有還沒看過

法官會給被告緩刑，檢察官會給被告緩起訴的ＣＡＳＥ。       

總之，借牌去標政府工程，若被查到，則會卡到刑事官司。刑事庭法官開庭，

會曉喻被告是否要認罪，乃是新制度所使然，沒什麼好奇怪。至於下次開庭是否

認罪，你可在開庭前多請教一下懂的人，最終還是只有你自己能決定。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309、310條與刑法第 57條 


